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0月4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4人，據警政署103年統計指出，大型車肇事A1類交通死亡事故發生23件23人，占整體死亡事故的20.9%。究其因，大型車因視野較高，形成車輛近側的視野盲點區，同時因軸距長，在轉彎時容易造成較大的「內輪差」，機車或行人在行進時往往疏忽這些區域內的可能危害；然而，此時若有系統能「主動」提供車輛近側之駕駛者視線盲點區內有物體存在的警示，就能避免事故發生。有鑑於加裝錄影與警示設備並無技術難度，且為使大型車司機在轉彎時可觀察車後動態，並提醒司機危險區域內有人車進入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，應於三個月內儘速修正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」，將盲點偵測系統強制作為大型車輛的標準配備，以大幅提高車輛行車安全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據警政署統計103年1月至10月A1類交通死亡事故計發生109件、死亡110人，其中得注意的是，大型車肇事死亡事故發生23件23人，占整體死亡事故的20.9%。

提案人：賴士葆　　

連署人：費鴻泰　　曾銘宗　　廖國棟　　盧秀燕　　楊鎮浯　　林麗蟬　　蔣萬安　　王育敏　　蔣乃辛　　王惠美　　鄭天財　　李彥秀　　顏寬恒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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